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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

为了推动佛山预制菜产业快速发展，2022 年 4 月，佛山市预

制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讨和评审，通过团体标准立项。本文

件由佛山市农业产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，由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

究院等单位联合起草。

二、编制背景与目的意义

目前，预制菜迎来黄金发展期。2022 年 3 月，广东预制菜被

写入《2022 年省＜政府工作报告＞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》。2022 年

3 月 25 日，广东省政府印发我国首个省级预制菜产业政策《加快

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》，把推进预制菜产业发

展列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，部署加快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

有影响力的预制菜产业高地。而佛山，作为粤菜发源地和世界美食

之都，佛山高度重视预制菜产业发展，佛山市第十三次党代会、2022

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展预制菜产业和建设特色农产品预

制菜加工产业园。2022 年 3 月，由佛山市农业产业联合会统筹成

立了佛山市预制菜产业联盟，佛山市预制菜产业联盟依托和利用

省、市科研院校的技术力量，将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，完善预制菜

产业链标准体系、质量管理体系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。2022 年 4

月，在佛山市农业农村局、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，佛山市

预制菜产业联盟联合科研院所、行业协会、企业等成立了预制菜标

准化技术委员会，标准会将围绕预制菜企业痛点，指导产业联盟针

对佛山农产品优势产业特色打造广府菜预制菜标准体系，以佛山预

制菜区域公共品牌抢占产业制高点。尽管预制菜发展潜力巨大，但

行业发展目前仍存在着不少痛点。比如，由于预制菜产品特点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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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加工和销售贯穿覆盖一二三产，缺乏协调一致的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，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。因此，亟待制定标准引导其行业规范

化发展。本文件的编制发布将弥补畜肉类生制品预制菜的标准空

白，为本地预制菜行业提供标准技术支撑，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化发

展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（一）立项和启动阶段

2022 年 4 月，《速冻调制 畜肉生制品》团体标准正式获得立

项。制定标准研制的工作计划，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。

（二）标准拟写阶段

2022 年 5 月，工作组收集了速冻调制畜肉生制品行业相关资

料和先进做法，分析我市本领域的相关龙头企业的发展趋势，确定

了标准的内容框架和技术指标的定位，编制工作组明确了《速冻调

制 畜肉生制品》的起草内容、技术要求及相关规定。编制工作组

起草了标准的讨论稿，对标准技术内容经过多次讨论与调整。期间，

标准名称调整为《预制菜肴 畜肉生制品》。2022 年 6 月，最终形

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标准技术内容说明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规范性原则。

本文件格式符合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编写。标准内容易于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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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且不产生歧义。严格把控标准编制过程的研讨、征求意见、审定

环节的规范性。

2.适用性原则。

充分对速冻调制畜肉生制品行业现状进行调查、研究和分析，

兼顾不同速冻调制畜肉生制品行业生产的多样性，提炼共性内容，

力求本文件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3.导向性原则。

紧跟佛山市预制菜市场需求，发挥标准的技术引领作用，突出

佛山市的地方特色，对速冻调制畜肉生制品的产地、屠宰加工、包

装、运输和贮存的环节提出要求，并按照畜肉生制品特点，从食品

安全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明确了感官、理化指标、污染物、农

药兽药残留限量、微生物限量、净含量的项目和具体指标要求。

（二）主要技术内容和依据

本文件共分为 7 个章节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第一章范围

本章给出了文件使用的范围和使用对象。本文件规定了畜肉类

预制菜的术语和定义、要求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以及销售和召回的

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畜肉及其可食用副产品的生制品。

2.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列出了本文件正文直接引用的标准文件。

3.第三章术语和定义

本章对标准中使用的 2 个术语做出界定和解释。“畜肉生制品”

是以畜肉及其可食用副产品为主要原料，经切割、修整等初加工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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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以或不配以辅料（含食品添加剂），经相关工艺加工制作，未经

熟制的非即食肉制品，冷藏或冷冻条件下贮存、运输和销售，可细

分为鲜切净肉和调理肉制品两类。“肉眼可见异物”的定义引用自

NY/T 2799-2015《绿色食品 畜肉》。

4.第四章 要求

本章规定了畜肉生制品的要求，覆盖了产地环境、原辅材料要

求、加工要求、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污染物限量、农药残留限量、

兽药残留限量、微生物限量、净含量要求。

其中，理化指标中设置鲜切净肉的挥发性盐基氮项目，用于反

映原料肉鲜度，指标参照 NY/T 2799-2015《绿色食品 畜肉》。调

理肉制品设置过氧化值、氯化物项目，用于反映肉类保鲜度。

微生物限量执行 GB 19295-202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

米与调制食品》的规定，致病菌执行 GB 299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对肉制品的要求。

其余项目和指标均执行相应国家、行业、地方相关食品安全法

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。

5.第五章 标签、包装

本章规定了畜肉生制品的标签和包装的要求，标签应符合 GB

7718 的要求，规定了单件外包装和周转包装的要求，并按实际情

况合理制定。

6.第六章 运输和贮存

本章规定了畜肉生制品的运输和贮存要求，收集参考了其他省

市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对预制菜加工技术的要求，并按实际情况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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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定。

8.第七章销售和召回

本章畜肉生制品的销售和召回要求，产品应在＜-15℃的低温

条件下带预包装销售。产品的召回应按国家食药监总局 2020 年市

监总局令第 31 号《食品召回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五、知识产权情况说明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、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。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截至目前，尚未发现本文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

冲突。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未采标。

八、在编写过程中意见分歧情况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。

九、标准实施建议

本文件充分体现了佛山本地的畜肉类预制菜的产品优势，有利

于企业规范生产，管控原辅料的质量和生产加工、运输、贮存，向

消费者供给优质产品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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